
中日债务 析战前
日本财阀对华经济侵略

李宗远

内容提要 美国政府在日本战败之际指出:所有日本财阀是军国主义者,是日本最大的战争潜

力,正是由于财阀的存在, 才使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和征服成为可能。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 日

本财阀充当日本侵华的急先锋,通过在华设厂,资本输出,逼迫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大举借债,产生债

务,达到掠夺资源、控制经济命脉和操纵政局的目的,在对华侵略上与日本政府唱  双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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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近代中国外债史,就是列强对华经济侵略史。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 列强逼迫中国举借

的外债,大都以中国关税、盐税等各项税收或以各种资源,或以危及国家安全、具有战略性基础行业

如铁路、电报建设为担保, 从而达到掠夺资源、控制经济命脉和操纵时局的目的。

甲午战争后,日本跻身于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一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战争利益,另一方面获得

了在华经济特权。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 日本经济界尤其是财阀开拓和扩大在华经济势力范围,通

过对华资本输出等方式,配合日本政府对华政策,进行经济扩张和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经济

灾难。本文就日本财阀在 20世纪初对华资本输出和中日债务问题,剖析其对华经济扩张和侵略带

来的灾害及本质。

一 中日债务的产生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日本财阀在华扩张是日本对华军事侵略的产物。较早进入中国的是

三井财阀。 1895年, 三井物产公司收购了上海中国纱厂,并将其改为上海纺织厂。此后, 其他财阀

资本纷纷进入上海、青岛等地, 投资设厂。日本财阀不仅投资工业, 而且在华设立银行。1893年 5

月,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分店,其后具有国家性质的朝鲜银行、台湾银行也在上海、广州等

地设立分店。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银行也不甘示弱, 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分店。∀

中日之间形成债务关系,始于 1902年的汉阳铁厂。为扩大生产规模, 汉阳铁厂同年向大仓财

阀借款 25万日元,年息 8厘,期限 1年。大仓财阀之所以借款,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经过甲午战争,

日本政府认为冶铁工业是军事扩张的基础,于 1896年创办了八幡制铁所,但日本铁矿欠缺, 而中国

铁矿资源丰富,因此借款给汉阳铁厂,目的是将该厂的产品输入日本, 满足日本军事工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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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盛宣怀以发展萍乡煤矿为借口, 再次向大仓财阀借款 250万日元。萍乡煤矿日后与汉阳、

大冶两矿合并为汉冶萍公司,成为向日本供给铁矿初级产品的重要基地。∀

日本财阀大规模对华投资是在日俄战争后开始的。日本政府和财阀 (如三菱、三井等 )通过国

有或财阀银行或各种公司对华借款达到经济扩张和侵略的目的。其借款形式有两种, 一种是政治

借款, 藉以达到操控中国政局为目的,如参战借款、西原借款; 另一种是经济借款,藉以控制中国的

经济命脉,如各种实业借款、铁路借款、电报借款。无论是政治借款还是经济借款,两者的性质是一

致的, 通过不平等的、附加不正当要求的各种借款, 达到其在华经济、政治特权。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以财阀资本为基础,设立了两家对华资本输出为目的的特殊公司,一是

1910年成立的东亚兴业公司, 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大仓等财阀和日本兴业银行共同出资 1300

万日元,总部设在东京;另一个是 1913年成立的中日实业公司, 三菱、三井财阀和大阪商船公司共

同出资 500万日元,总部设在上海。(

上述两家公司均是配合日本政府巩固和扩大在华  势力范围 !而成立的, 其资金来源以国家的

 特殊资本!和财阀的  民间资本 !为背景, 主要任务是向中国输出资本,强占或控制中国重要经济

领域, 为其经济掠夺, 操控政局,加大日本在华的不正当政治权益服务。

1916年 10月,寺内正毅上台组阁,改变了日本一味武力高压的对华政策, 转而利用对华资本

输出即  贷款政策 !,确保  帝国各种工业所需原料场可仰于中国,其制成品亦可以中国为市场!的

 菩萨面孔, 夜叉心肠 !的政策。) 在日本政府  贷款政策!的协助下, 两大公司在 1917年和 1918年

掀起了对华借款的高潮。

两家公司的借款,主要集中在铁路、电话、电报、矿业和纺织业等方面,日本财阀在政府的支持

下通过借款,控制了中国的交通、通信和矿产资源, 甚至吞并了中国企业。如东亚兴业公司 1924年

对上海宝成纱厂进行了巨额贷款,并将该纱厂置入日本纺织巨头日华纺织的势力控制下, 改名为喜

和纱厂。1927年又对上海华宝纱厂进行贷款,以同样的手段将该纱厂改名为宝成纱厂,由日华纺

织经营。这样的事例还发生在其他地方, 如山东溥益实业公司主要以济南的甜菜制糖为目的而建

立的, 由于资金欠缺, 该公司从东亚兴业公司借款交足了资本金, 东亚兴业公司以多次贷款的方式

控制了该公司的原材料、机械的采购、财务等权力。该公司的资本金为 500万元,而东亚兴业的贷

款却超过了 300万元, 本利合计接近 700万元,该公司实质上成为东亚兴业投资的子公司。∗

20世纪初,中国掀起了一股兴建铁路的风潮。列强为了争夺铁路权益, 纷纷提出贷款。日本

政府通过财阀资金,争抢贷款权,最为典型的是京汉铁路和京包铁路的建设。京汉铁路是当时中国

唯一连接南北的铁路,日本政府通过横滨正金银行资金和三井物产公司的材料借款取得了主动权。

1911年,清政府为了偿还比利时借款,向横滨正金银行借款 1000万日元用作偿还比利时的借款和

铁路周转金。1909年,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通车。清政府决定将该铁路向

前延伸至包头,并于同年开工建设,但由于财政拮据, 工程数次停工。 1918年, 东亚兴业公司借款

300万日元,该工程于 1921年 4月铺轨至绥远。这时铁路局又拟订将铁路延长至宁夏, 同年 4月,

东亚兴业再次借款 300万日元, 1923年 7月,通车至包头。+

除了以上两家公司的借款外,三菱、三井财阀还直接向中国政府贷款。三菱财阀在 20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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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国政府贷款达数十笔, 如 1917年直隶财政厅借款 100万日元, 用于北洋政府的军饷发放。再

如 1910年清政府海军部向三菱船厂定造永丰舰 (即中山舰 ), 建造资金由三菱财阀垫付, 实为借

款。∀ 三井财阀对于京包线的建设也进行了数次材料借款。

日本政府和财阀急于达到其政治、经济目的,很多对华借款担保不确实和无担保, 加之中国政

局变化多端,政权更替频繁,且绝大多数借款附有种种不正当条款,为日后中日债务的清理、偿还埋

下了祸根。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际, 日本共向中国贷款本息达 6亿多日元,其中由于担保不确

实或无担保的贷款本息达 3 6亿多日元( (据 1934年 2月, 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债司统计为

3 13亿多日元) ) ,债务问题在战前中日关系中突显出来。

二 中日债务性质

日本财阀频频大规模对华借款, 是日本对华侵略的一种方式, 具有经济侵略和操控中国政局的

性质。综观各项借款,无论是政治借款,还是经济借款, 具有以下特点:

(一 )条件苛刻。

主要表现为各种借款规定日本债权人在续借款、原材料购买、设备采购、技术人员雇佣等拥有

优先权和独占权。

1917年,北洋政府军饷告急,责成直隶财政厅向三菱财阀借款 100万日元, 借款合同中规定:

 将来直隶省如须借款之时,须向三菱合资会社优先商议。!∗在 1912年 7月至 1922年 5月的南浔

铁路东亚兴业公司 4次借款条款中均规定,铁路建设包工、材料采购、续借款、雇佣工程师等有优先

权和独占权,另外规定,东亚兴业可以随时稽查借款的使用。+

在有些借款中,还附带秘密条款, 其条件更为苛刻,具有垄断性。1916年 6月 30日,陕西省政

府与日本东亚兴业公司代理大仓洋行订立实业借款 300万日元,作为办理铜元局及纺纱局之用,又

称  铜元局借款!。在借款合同之外, 增加了秘密条款,其中规定: 1 借款以铜元局、纺纱局及嗣后

该两局的红利为第一担保, 另以陕西省地方公债 400万元作为第二担保; 2 在借款还清之前,陕西

省内不准再设立纺纱局和炼铜厂; 3 陕西省内以后借款等, 大仓洋行有优先权; 4 铜元局如需锭铜

时,向大仓洋行订购, 每石加举例银 1两; 5 大仓洋行日后在陕西境内开展业务, 省政府要特别保

护。,

该借款系陕西督军陈树藩和省长刘镇华所为, 属地方政府与日本财阀私自订立的借款条款,遭

到了陕西各界的反对。陕西留日同乡会在 1919年 8月 26日的&请取消借款呈文 ∋中一针见血地指

出:  日人之对于我也,欲藉经济政策从黄河流域入手经营,蔓延局结可以控制全国者为庙堂成算,

路人皆知。是以既侵我满蒙,复谋我胶济,而又欲一再于陕省借款者,尚图染指于我腹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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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 9月 9日,北洋政府财政、农商两部与日本东亚兴业公司订立了 500万日元实业借款。

在第二、第三号附带秘密条款中规定,借款以安徽省太平山铁矿和湖南水口山铅矿经营权为抵押,

两矿产品向日本输送。∀ 以借款为名, 霸占中国矿产资源为实的秘密条款, 双方虽然约定严守秘

密,但最终被国人知晓而遭痛批。1916年 10月 2日,湖南、安徽两省民众分别发表声明, 要求政府

取消损害国家利益的借款。湖南民众在声明中强调:  查水口山铅矿自前清开采以来, 迄今二十

年,出矿其旺,获利至数百余万两之多,全湘人民以此恃为命脉!,并指出  今日共和再造, 反将此矿

拱手授之外人,置湖南三千万人之生命于不顾, 又何怪湘人之群起力争乎!。( 安徽民众在声明中

指出:  日人对华政策向以实业为侵掠之作用, 南满因矿权而侵我治权, 前车之覆,可为殷鉴。!)尽

管各地民众强烈要求取消条件苛刻的各种借款,但北洋政府和地方政府不予理会,以国家利益换取

一己私利,又是为何呢? 这与借款的第二个特点有关。

(二 )名为实业,实为军政。

主要表现为除一小部分借款用于铁路、电信的建设资金外,大部分借款冠以参战和发展实业等

名目, 实为军阀中饱私囊, 达到操纵政局的目的。

1918年,军阀段祺瑞为扩充军队,以参战为名,向日本大肆借款。实际上这一借款  名为参战,

实则徒损国权,以饱军阀私囊, 早为国人所公认之卖国借款 !。∗ 其他经济借款也逃脱不了被挪作

他用的命运。如 1917年三菱财阀借款直隶省财政厅的 100万日元, 被北洋政府挪用为军饷。

日本政府明知借款用途名不符实,又为何大量借款呢? 个中原因主要是日本企图通过各种借

款,达到控制、占有中国资源, 操控中国政局的目的。此外, 日本在诸多借款担保不确实或无担保

下,又为何敢于借款呢? 从下面这个例子中可以得到答案。

1920年 3月 1日, 北洋政府财政部委托新华储蓄银行代向东亚兴业公司借款 400万日元,用于

偿还到期的 300万日元借款及其他行政经费,预扣月息 9厘,期限 1年,并以 1300万元公债作为抵

押。这笔借款偿还了到期借款 300万日元和预付利息 21 6万日元,以及东亚兴业回扣费 20万日

元,所剩仅 50 4万日元。+

日方明知抵押公债是一堆废纸, 毫无价值,但仍然借新还旧,主要原因在于,一提前收利息, 二

回扣高,三新借款到期未能偿还,还能借款,如此循环往复,日方的收益远高于任何投资。日方正是

看中了对华借款有高利可图,才敢于借款。正是由于日本债权人无视借款的担保,一味追求不正当

的经济利益,才导致中日债务的剧增,为日后南京国民政府整理中日债务增添了诸多困难。

(三 )霸占中国资源,垄断战略性基础行业。

日本对华借款企图很明显,有些借款以中国的矿产等资源为抵押, 如 1917年直隶省财政厅向

三菱财阀所借 100万日元借款,抵押物为直隶滦矿股票。再如 1916年 9月 9日北洋政府农商、财

政两部向东亚兴业公司订立的 500万日元借款的抵押物为安徽、湖南两座矿山的经营权。诸如此

类的借款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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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借款的一部分投向了铁路、电信等具有战略性的基础行业, 其目的是通过借款,垄断

和控制以上行业。正如南京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朱家骅所言:  我国国营交通事业向在外人觊觎
中,一有机会,无不立即乘虚而入,希图染指。在三 (年 ) ( 1932年 作者注 )以前家骅就任之时, 招

商局已入外人之手,上海电话局亦即将随入外人掌握,水线交涉则在停顿之中, 前途莫测。而尤觉

栗栗危惧者,即电政方面所负外债之巨大及借款条件之苛酷,使我国整个电信事业存随时被日本债

主强迫接受之可能!, 并且指出  此后日本对我之政策,势必愈趋愈厉!,如果不尽快整理债务,全国

的电报、电话,无论有线、无线皆被日本掌握。∀ 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北洋政府交通部扩充电话借款。

1916年 8月 26日和 9月 11日,北洋政府交通部因办理电话事业,两次向中日实业公司借款

300万日元。两年到期后,因无力偿还,于 1918年 10月 25日, 又向中日实业公司续借 700万日元,

凑成 1000万日元借款, 债名改为扩充电话借款,年息 8厘,期限 3年。此次借款以交通部所辖电话

局、长途电话局的财产、收入和经营权以及价值 500万日元的国库证券为担保。同时规定,该公司

有优先承办扩充电话的材料权。1919年该公司又与 5个电话局订立了材料采购合同, 金额达 466

万日元。由于借款数额太大,期限又短,北洋政府未能到期偿还。( 中日实业公司要求派遣业务人

员进驻电话局,接管财务和其它业务,大有独占之势。由于中方据理力争,婉拒对方要求, 但必须逐

年偿还借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该公司又再次要求派员接管各电话局财务,并提出北平、天津、上

海、武汉、江苏各电话局等收入全部归入偿还债款。经过多次交涉, 国民政府加快了整理债款和偿

还债务的步伐,但到 1934年底,扩充电话借款本息达 2485万日元, 五批材料借款本息达 735万多

日元) ,此后, 此项借款归入外债整理范围, 1935年 10月份起由国民政府交通部按月偿还 8万日

元,七七事变爆发后, 停止了偿还。

(四 )利息之高,回扣之大,实为罕见。

日本对华借款利息之高,回扣之大,在其他列强借款中实为罕见。 1937年 2月, &国民政府整

理内外债委员会报告书∋指出中:  查外债利率, 高下悬殊。有年率低至五厘者, 如 1913年中德实

业银行事业借款及 1911年之湖广借款是; 有月厘高至 1分之厘者,如东亚兴业公司之借款。!∗

1920年 2月 20日,北洋政府交通部向东亚兴业公司订立扩充及改良有线电报工程费垫款合

同,借款 1500万日元,年息 9厘, 前 3年付息,第 4年起本息分 10年摊还。按此规定, 利息总额共

1194万日元,前 3年内付清利息,每年偿还利息 398万日元。+ 从以上借款规定看, 利息与本金相

差无几,前 3年还清利息,实际上在 3年内东亚兴业基本收回本金, 此后所偿还的本金,为赢利所

得,即使发生变故,借款也没有任何损失。1912年 7月至 1922年 5月, 东亚兴业公司向南浔铁路四

次借款达 1000万日元, 利息从借款中扣除,东亚兴业公司的借款利息得到了保证。,

此外,日方在对华借款中还提出回扣问题,几乎每笔借款都收取回扣,一般为 9 5折,这在其他

列强借款中是少见的,加之高利息,日方对华借款赢利之大, 实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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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京国民政府整理中日债务及措施

由于外债数额巨大,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沉重负担,且条款苛刻,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当时

在国民党内也有拒绝承认外债的呼声。 1929年 1月 23日,国民党上海党部致函国民政府文官处

指出:  凡未经民众认可之外债,一概不予承认。!∀但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 仍然继承了清

政府及北洋政府所借列强无确实担保的外债本息达 7亿元。(

1928年夏, 国民政府财政部在&整理财政大纲∋中强调,政府承担的外债数额大, 且有担保和无

担保之分,因此, 必须整理无担保的外债, 并提出商议偿还办法。) 这是国民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整

理无担保外债,体现了国民政府解决外债问题的积极态度。

由于外债数额大、债权国家多,涉及到中央和地方诸多部门,因此, 整理外债是一项极其复杂繁

重的任务。 1927年 8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内设财政整理会, 专门负责财政部承担的外债整理。∗。

但是, 外债不仅有财政部负责的所谓实业借款,还有铁路、电信等债务, 涉及到国民政府的交通部、

铁道部。因此,为统一整理外债, 1929年 1月, 国民政府成立了整理内外债委员会, 并从每年关税

收入中提出 500万元作为整理内外债的资金。+ 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照会债权国驻华使馆, 明确

指出, 今后凡是外债事务, 均由该委员会负责。, 随后国民政府公布了 &整理内外债委员会章程 ∋,

规定整理内外债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清算及整理无确实担保的内外债, 委员由行政院长、监察院

长、外交、工商、铁道、交通、财政部长等政府部门首长担任,委员长由行政院长担任,充分说明国民

政府对整理内外债的重视。−

国民政府之所以成立整理外债委员会统一整理外债, 一是维护国际信誉。由于清政府和北洋

政府所借外债到期无法偿付,长期积欠,造成国家信誉低下, 无法再次取得国际援助。二是所承担

的外债数额巨大,且较为混乱, 确实有重新清理的必要。三是所承担的外债, 涉及的债权国和政府

部门较多,为防止政出多门,必须统一由中央政府与债权国交涉,提出解决办法。

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成立后, 在 1929至 1937年间召开了 7次专门会议, 确定了整理内外债务几

条原则,一、凡是有确实担保的内外债,予以承认并按条款偿付;二、凡是无确实担保的内外债,除手

续不完备或私自订立外,予以承认整理偿还;三、内外债整理标准一致。.

根据债务种类及数额,整理内外债委员会确定了整理办法: 一是铁道部负责整理铁路债务, 无

法单独负责整理的由财政部协助,以修筑铁路名义的各种政治借款和所谓实业借款由财政部负责

整理, 电信借款由交通部负责。二是债权国愿意整理的,以分期还本、不计利息为原则,由各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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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分别与债权国商议整理、偿还办法,无法整理的交由委员会负责。三是各主管部门须向委员会上

报各债务整理办法。四是债务在万元以内的, 不必整理,须在 1934年 6个月内一次性偿还。五是

财政部负责的无担保债务须在 1936年底完成整理。∀

根据统计,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各自需整理的无担保外债分别为 67笔 (、39笔) 和 9笔∗,

涉及英、美、法、日、意等 10多个国家。整理内外债委员会本着  免让欠息、减轻利率、延长年限、分

期摊还 !的方针, 与各债权国据理力争。截至 1936年底,共商定整理办法和全部还清大小无担保的

外债共 49笔,减免本息达 3 57亿元。+

在列入应整理的无担保外债中, 日本是最大债权国,占外债总额和外债总笔数的一半以上, 而

且其对华借款条款最为苛刻。因此, 整理中日债务,是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的重要任务。

1929年 1月,当中日签订关税协定时, 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与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

子文达成中方承认中日债务的协定。此项协定虽然换取了日本承认中国关税自主协定, 但遭到了

中国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各界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实行关税自主, 拒绝承认北洋政府所借的参战和

西原借款等,并提出所有向日本借款修筑的铁路管理权均应收归中国政府管理。,

在全国反对声中,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制定了整理中日债务的两条原则:  一是中国所借外债当

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二是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有贿

选窃僭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卑得行使贿买、侵吞、盗

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在整理中日债务过程中,由于日本借款涉及面太大、关系复杂,因此, 1931年 3月 13日, 整理

内外债债务委员会在第五次会议上提出, 考虑到各种关系, 中日债务  应暂为搁置, 并先与英、美、

法、意各债权国或债权人讨论整理办法!。. 但是,随着日本武力侵占中国的步伐加快,日本财阀异

常急迫,不断向国民政府提出尽快整理中日债务的要求。

涉及日本的无担保债务共 50笔,国民政府财政部、交通部、铁道部分别负责整理的债务为 31

笔、16笔和 3笔,债额达 3 6亿多日元。整理内外债委员会虽然提出暂时搁置整理对日债务,但截

止 1936年底还是整理了对日债务 11笔。/ 11笔债务中,除 4笔为材料和日员薪金欠款数额较小

外,其它 7笔债额极大,本息达 1 017亿日元,分别是东亚兴业公司的华宁公司债券借款 ( 454万日

元 )、有线电报工程费垫款 ( 2044万日元 )、平绥铁路借款 ( 1199万日元 )、南浔铁路借款 ( 1000万日

元 ) ,中日实业公司的汉口造纸厂借款 ( 362万日元 )、扩充电话借款 ( 3900万日元 ), 邮传部正金银

行借款 ( 1188万日元 )。通过整理,共减免利息 4830多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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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日本财阀对中日债务的强硬态度

日本方面的债权人,为了逼迫中国政府加快偿还借款的步伐, 于 1929年 4月 25日成立了对华

债权者协会,负责与中国政府交涉。协会主要目的是  保全各自权利!, 提出  对华债权之方略及交

涉办法,以供帝国政府之咨询!,并  在帝国政府之谅解下,管理对华交涉 !。∀

日本对华债权者协会由 21家银行和公司组成, 债权总额达 6亿多日元 (其中 3亿多日元为无

担保 作者注 ) ,三菱、三井、大仓等财阀, 横滨正金银行、兴业银行、东亚兴业公司、中日实业公

司 7家为协会干事社,东亚兴业为常任干事。( 由于以上财阀、银行借款数额大, 因此在协会中发

言权较大,尤其是三菱、三井财阀权利最大,因为在对华借款中, 他们不仅自身开展对华借款和贷

款,而且通过东亚兴业和中日实业对华借款。

1930年 11月 15日, 中国政府于南京召开外债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宋子文等人,日本代理公使

重光葵,美国、英国代理公使,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的代表也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 中国方面提出

了 &整理外债备忘录∋,表示中国方面承担的外债,以关税收入充当整理外债的基金, 至 1960年还

清所有外债。)

日本对华债权者协会就债务问题与国民政府多次交涉。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日本发

动侵华战争,中国关税收入剧减,国民政府还债计划未能实现。日本各债权公司惧怕因战局而影响

其利益,纷纷向中国政府施压。 1931年 12月 17日, 中日实业公司向国民政府交通部就 1916年及

1918年扩充电话两项借款的整理提出非难,函件中称:  对于还本付息办法, 始终以提交内外债整

理委员会为托词,一若此款之责任已转嫁于该委员会, 于大部 (交通部 )早已无关, 可不负任何责

任。如斯蹂躏契约、蔑视债权, 实为中外罕见。而尚欲日言整理, 大言欺人,殊难默认。!该公司还
在函件中提出派人接管北平电话局, 由中国政府每月拨款 5万日元偿还债务以及将上海、武汉等地

的电报、电话收入全部纳入还款计划的无理要求。∗

1933年,日本政府和财阀借日本 U nipress N ippondem po (电通 )新闻社当年 7月的一则报道大

事渲染,要求中国政府偿还日本债务。报道中说中国政府已从欧美等国获得巨额借款,怀疑中国政

府以此笔借款作为抗日的资金。因此,日本政府要求中国立即偿还所有债务,否则将以武力侵占中

国全境的电话和电报线路。+

1934年二三月间,日本对华债权者协会代表兴业银行的公森太郎和东亚兴业公司的内田胜司

赴中国驻日大使馆,与大使蒋作宾交涉中日债务问题。他们声称:  近年中国国民政府屡以关税、
盐税为抵押发行内债。偿还债务之唯一财源弥见减少,故不能不急图整理。现在各银行会社已备

有整理方案,中国政府当亦有整理计划!, 提出:  唯如仍由驻华日本使馆办理, 则恐牵涉其他问题,

致外间误解,彼此均感不便。兹拟由各债权者推定代表,纯以私人资格与中国财政部或财政部所组

织之委员会共同磋商整理办法。!希望中国政府尽快召开日本对华债权者会议, 商讨整理债务的办

法。他们提交了对华债权整理理由书和截至 1930年债务清单以及内田胜司写的  The Problem o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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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在债务问题上也多次向中国政府施压。 1934年 3月 19日, 日本驻华使馆秘书须磨

吉郎要求国民政府外交部答复同年二三月间日本债权者协会提出的整理中日债务问题。( 同年 4

月 7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向国民政府提交的外交照会中提出:  关于日本政府及其臣民对华各

种债权之保护,尤于无担保及不确定担保之债权之确保各节,日本政府常予以深切考虑,遇有机会,

即向贵国政府极言整理之必要,极力促进各在案。!)

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 1934年 10月, 东亚兴业公司的内田胜司代表债权者协会前往南京与国

民政府直接交涉,达成关于东亚兴业公司的有线电报借款及其他借款按月在 30年内还清的协议。

同年 12月中,中日实业公司的副总裁高木陆郎效仿东亚兴业公司, 也直接与中国政府交涉中日实

业公司的到期借款问题,并与中国政府达成与东亚兴业公司条件相同的偿还协定。∗

从东亚兴业和中日实业两公司分别与中国政府交涉情况看, 日本政府及财阀在急于用军事手

段侵略中国的同时,还以债权者协会个体出面交涉的形式,争取其不当利益。

七七事变爆发后,中日债务问题在日本侵华的炮火中得以彻底解决,国民政府停止支付一切对

日债务。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天即 1941年 12月 9日,中国政府发布了 &对日宣战书 ∋,其中指出:

 兹特正式对日宣战, 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

20世纪初至 30年代,日本政府和财阀企图以经济侵略的方式掠夺中国的资源和侵占主权, 以

期实现不当利益的最大化,随着日本政府侵华政策的发展和财阀的贪婪,经济侵略转变为赤裸裸的

武力侵略。但是,不管侵华形式如何改变,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其最终目的终将失败。

(作者李宗远,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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